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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通報」

•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1條規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
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者，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依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通報外，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通

報



什麼「情況」要通報

性侵害 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性騷擾
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
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
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
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性平法§2



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性霸凌

性別認同 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

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淩事件

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
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
，他方為學生者。



一、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二、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

三、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

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四、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行為。

本條例所稱被害人，係指遭受性剝削或疑似遭受性剝削之兒童或少年。

兒 童 或 少 年 性 剝 削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2



醫事人員、社工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
察人員、勞政人員、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
矯正人員、村(里)幹事人員，於執行職務時知有
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立即向當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通報的「法令」依據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8



性別平等教育法§21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者，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依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
律規定通報外，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 §16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
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者，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應立即以書面或其他通訊方式通報
學校防治規定所定學校權責人員，並由學校權責人員依下列規定辦理，至遲不得
超過二十四小時：
一、依相關法律規定向當地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通報。
二、向學校主管機關通報。



兒童及姓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7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移民管
理人員、移民業務機構從業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事、
警察、司法人員、觀光業從業人員、電子遊戲場業從業人
員、資訊休閒業從業人員、就業服務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
福利或少年福利業務人員，知有本條例應保護之兒童或少
年，或知有第四章之犯罪嫌疑人，應即向當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第五條所定機關或人員報告。

本條例報告人及告發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向「誰」通報

上 班 時 間
受理窗口通報
電話：2905-3103  

(野聲樓YP107)

非 上 班 時 間
校安中心通報
電話：2905-2885



如何通報

1.被害人18歲以下，須進行校安通報或社政通報
2.被害人18歲以上，僅須進行校安通報

不論年紀，皆須進行校安通報與社政通報

由學校行政人員向「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進行通報，http://csrc.edu. tw。

由學校行政人員於「內政部關懷E起來」進行通報， http://ecare.moi. gov.tw/。

校安
通報

社政
通報

疑似性騷擾、性霸凌

疑似 性侵害



通報「期限」

• 知悉之時起算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 緊急先以口頭/電話/書面聯繫學校通報權責人員。

• 未於知悉24小時內通報，可依法開罰。



延誤通報的「罰則」

性別平等教育法107年12月28日修法
→ 處罰對象罰及個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

性平法第36條 未於知悉二十四小時內通報，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之證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性平法第36-1條 因未通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 、變造 、
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應依法予以
解聘或免職。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第46條

未向所定機關或人員報告，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



• 教育部函示-108年2月26日，臺教學(三)字第1080022818號。

• 調查小組於調查校園性別事件過程中主動瞭解學校相關人員

有無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疏失。

• 如事件當事人於學校處理過程指摘相關人員有行政疏失，

或調查小組發現學校明顯違反性平法規定程序之情形時，

應載於調查報告，向學校提出處理建議。



通報的「疑惑」

Ｑ1：不清楚事件真相可以通報嗎？

Ａ：只要知悉、疑似就要通報，

不需要事實認定，調查責任在調查委員身上。

• 性平法第21條第3項

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

任何人不得另設調查機制，違反者其調查無效。



Ｑ2：學生不想被調查可以通報嗎？

Ａ：通報≠調查，通報的動作只是讓學校相關單位和教育主管機
關知道這件事，受案單位會告訴學生權益及救濟途徑，調查程序
應尊重被害人意願，待申請人願意面對調查程序時，請其正式提
出調查申請。

• 性平法第24條：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應告知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其得主張之權益及各
種救濟途徑，或轉介至相關機構處理，必要時，應提供心理輔
導、保護措施或其他協助；對檢舉人有受侵害之虞者，並應提
供必要之保護措施或其他協助。



Ｑ3：我怕通報會影響我與被害人的信任關係？

Ａ：

一、通報身份是保密的。

二、主管機關絕對必須依法對通報者善盡保密責任。

三、如果知悉而未通報，才會觸法。

四、焦慮通常是正常的反應，通報是為了及早納入資源協助
受害者，宜肯定自我通報行為的重要。

• 性平法第22條第2項：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
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



本校性別事件「窗口」

被害人 行為人 適用法律 申訴窗口 申訴電話

本校學生
學校(含他校)校長、
教師、職員、工友

或學生時
性平法

學務處生輔組
(校長為加害人時
，向教育部申訴)

分機 3103

本校
教職員工

本校學生 性平法 學務處生輔組 分機 3103

本校教職員工 性工法
人事室 分機 3192

校外人士 性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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